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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的中国外劳性工作者 

  
紫藤（香港） 

  
  
过去千百年，世界各地都有不少性工作者为了生存、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，流徒到其它国家。但由于社会对

性工作者的歧视、道德的批判及外劳非法的身份，令外劳性工作者往往被边缘化，经常面对各种暴力、压迫而得
不到任何支持。 

  
香港回归中国后，由于内地居民来港政策的改变，与及中国经济及社会的发展，内地来港的性工作者人数不

继上升。她们能透过个人游，探亲、或商务等证件到港。她们分别来自湖南、湖北、四川、广东、广西、江西、
河南、哈尔滨，而当中大部份来自农村。 

由于社会及政党的压力，香港警察对中国外劳性工作者作出严厉的打击，无论是外劳性工作者或被怀疑是性
工作者的人士，都经常会被拘控。而警方及法院在调查、拘捕及控告等执法的过程，亦经常违反人权。警方的行
动不但违反国际人权公约，特别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，亦违反香港的人权法。 

  
与外劳性工作者相关之法例 
虽然卖淫(性服务)在香港并非违法，但有很多相关的法  外劳性工作者因为旅客身份工作而被控「入境条例

115违反逗留条件」。街头的外劳性工作者亦有机会被控「引诱他人作不道德行为」。此外，外劳性工作者亦有
机会因违反其它入境条例而被控。 

  
为了拘控内地性工作者，警察经常违反人权，包括无理拘控、殴打、滥用职权，甚至诬告性工作者。。香港

法律虽然只容许警员拘控主动拉客的性工作者，但警方经常无理拘捕在街上站立或行走的女子。当中不单令不少
女士无辜被拉，亦为警察制造滥权空间，例如用手机拍摄站在街上的女士之样貌；恐吓、殴打以迫令她们承认自
己是性工作者。当中更经常有警员掐造证据，诬告被捕人士，妨碍司法公正。而被诬告的案件中，以被诬告在街
头拉客（俗称企街）的情况特别严重。 

根据现时法例，性工作及性工作者本身并非违法，但在公众地方提出以金钱换取性服务，则提出者会违反香
港刑事条例第200章147条「为不道德目的而唆使他人」。换言之，要以此罪拘捕性工作者，必先由性工作者主动
提出服务的价钱及内容，警员才能进行拘捕，若性工作者只是站在街上或在街上行走，并没有企图引诱他人，她
们根本并不犯法。反之，若警方主动引诱性工作者，向她们问价，那犯罪的便是警员而非性工作者。而现实的情
况许多时却是警察先问价。而更普遍的情况，是警员截查有关人士，然后立即把她们拘捕。当事主被捕后，警员
会用恐吓及讹骗的手段，迫令性工作者签署「白纸」或「假口供」。 

然而，由于社会对性工作者仍存歧视与偏见，认定性工作者不是好人，甚至认为她们是罪犯，法官亦往往倾
向相信警察的口供，令性工作者在审讯中难以获得公平的审判，进一步纵容警察对她们无理拘控、胡乱砌生猪
肉。 

而内地来港的女士被无理拘控及诬告的情况尤其严重。单是过去3个月，透过外展及探[1]监，我们接触了超
过30名内地女子，包括性工作者及一般内地旅客，她们当中的7成5都是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被警察拘捕；而超过
8成曾在警署被骗或被迫签署假口供纸。早前香港大学一项调查亦指出，在19名被控「为不道德目的而唆使他
人」的内地女子中，有差不多一半（9名）内地女子在被捕前都没有主动引诱警员，其中4宗是警察主动引诱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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们，余下5宗则是警察要求她们出示证件后再把她们拘捕。由于她们对法例不了解，再加上法庭的官僚及法官的
偏见，即使她们并没犯法，亦会被迫认罪。 

  
即使警员没有采取拘捕行动，他们亦会用各种手段，不准她们走到街上，例如强迫拍照、恐吓及殴打等。

2006年紫藤便收到82宗女子在街上被警员强迫拍照的个案。 
警察以上的做法，不但侵犯人权，而且会令内地性工作者更进一步走向地下，令她们承受更大的人生安全及

职业健康风险，甚至堕入人口贩子及黑社会的圈套。警员胡乱拘捕以及砌生猪肉，令相关案件的检控数字急剧上
升，直接增加了法庭处理案件的压力，按香港大学研究的说法，法庭为免大量案件积压，法官考虑判刑时多省去
个人背景，凡同类案件一律以平均3分钟审理，流水作业式的判刑，以及不考虑涉案人背景，都使人对香港司法
健全失去信心。再者，无论兴建新监狱还是监狱的日常运作，其成本并不低，每名囚犯一天的平均成本便需500
多元，胡乱拘捕及砌生猪肉只会加重监狱压力，增加不必要的库房支出，浪费纳税人金钱，制造更多冤狱。香港
执法部门严重侵犯内地性工作者的权利，亦违反 

而香港政非在处理内地外劳性工作者的案件时，只是把她们当作罪犯，并非采用其它国家经常使用的反贩卖
手法处理案件，以致即使有内地性工作者报称被贩卖时，警方及执法机关，亦漠视有关投诉。而香港政府的做
法，亦违反”消除对女性一切歧视公约。 

虽然外劳性工作者可能违反香港的法例，但警察不应利用社会对她们的不认同而剥削及侵犯她们的人权。外
劳性工作者，正面对双重的法律问题，包括: 入境条例及性工作的刑事条例的拘控。亦面对双重歧视，包括: 外
劳与及性工作者的身份。亦虽然性工作非列事化，无法解决外劳违反入境条例的问题，但可以减少因性工作带来
的压迫及歧视。令外劳性工者象其它行业的外劳一样，不会因身份而受到特别的压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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